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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债券不定期跟踪评级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公开发行的“2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四期）——2021 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九期）、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社会领域专项债券（二期）——2021 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社会领域专项债券（三期）——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3 只债券，由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资

信”）进行相关信用评级工作，中债资信评定上述债券的信用等级均为 AAA。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提供的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上述债券因业主资金使用计划调整产生结

余，故拟对上述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调整，调整资金规模合计 8,000 万元。拟将原募投项目梧州绿色化工

新材料产业园标准厂房项目、灵山县人民医院 5 号综合大楼建设项目、桂林市旅游交通换乘中心项目所安排

使用的 8,000 万元资金，调整并用于藤县新材料产业园建设管网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玉林市五官科医院业

务综合楼建设项目、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富川瑶族自治县殡仪馆建设项目、福绵区城

乡供水一体化补短板建设项目的建设。从资金用途调整后的债券偿还保障情况看，调整后各募投项目预期收

益对其总债务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在 1.26~2.85 倍之间，亦可覆盖相应各期专项债券本息偿付。 

中债资信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实力很强，财政实力较强，政府治理水平极强，作为我国五个少数

民族自治区之一，承担着保障民族利益和维护民族团结等重大责任，同时依托其区位特点，承担了“一带一

路”、国际大通道建设等相关建设任务，未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广

西壮族自治区将持续获得中央政府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智力培育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预期偿

债资金仍可覆盖上述债券本息偿付，债券违约风险极低。因此，中债资信维持 2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

业园区专项债券（四期）——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九期）、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社

会领域专项债券（二期）——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社会领域专项债券（三期）——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的信用等级均为 AAA。 

特此公告。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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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评级模型结果 

 评级要素及指标 评价结果 调级理由及依据 

地方

政府

综合

实力

初始

信用

状况 

经济实力 

经济发展基础条件 1 

— 

经济结构 1 

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2 

财政实力 

全地区政府综合财力（亿元） 1 

人均政府综合财力（元） 2 

财政收入稳定性及收支平衡程度 1 

债务余额/政府综合财力 3 

政府治理 
信息透明度 1 

财政和债务管理情况 1 

其他调整因素（流动性、经济增长潜力、发展战

略、评级指标异常值等） 
无调整 — 

地方政府综合实力初始信用状况 aaa－ — 

外部

支持 
外部支持 

上调 1 个

子级 

跟踪期内，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我国五个少数民族

自治区之一，承担着保障民族利益和维护民族团结

等重大责任，同时依托其区位特点，承担了“一带

一路”、国际大通道建设等相关建设任务，可以得

到国家多维度、全方位的支援扶持，力度显著。 

债券

要素

评价 

债券偿还机制和偿债安排 无调整 — 

债券偿还保障情况 无调整 — 

债券期限 无调整 — 

增信措施 无调整 — 

债券

信用

等级 

— AAA — 

注 1：本次评级适用评级方法和模型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体系（2025 年 7 月版），版本号 P-J-N-0030-202507-FM。 

注 2：模型得分体现该指标表现评价，得分越小越优。 

注 3：相关指标计算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与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及预算执行情况报表，广西壮族自

治区财政厅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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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一）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资信”）对北京市政府债券的信用等

级评定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要求，以中债资信的评级方法为依据，在参考评级模型处理

结果的基础上，通过信用评审委员的专业经验判断而确定的。 

（二）中债资信所评定的受评债券信用等级仅反映受评债券信用风险的大小，并非是对其

是否违约的直接判断。 

（三）中债资信对受评债券信用风险的判断是建立在中债资信对宏观经济环境预测基础之

上，综合考虑债券发行人当前的经济实力、财政实力、债务状况、政府治理水平、外部支持和

本期公开发行债券偿还保障措施等因素后对受评债券未来偿还能力的综合评估，而不是仅反映

评级时点受评债券的信用品质。 

（四）中债资信及其相关信用评级分析师、信用评审委员与受评债券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任何影响评级客观、独立、公正的关联关系；本报告的评级结论是中债资信依据合理的内部信

用评级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中债资信有充分理由保证所出具的评级报告遵循了客观、

独立、公正的原则，未因受评债券发行人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不当影响改变评级意见。 

（五）本报告用于相关决策参考，并非是某种决策的结论、建议等。 

（六）本报告中引用的相关资料主要来自债券发行人提供以及公开信息，中债资信无法对

所引用资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负责。 

（七）本报告所采用的评级符号体系仅适用于中债资信针对中国区域（不含港澳台）的信

用评级业务，与非依据该区域评级符号体系得出的评级结果不具有可比性。 

（八）本报告所评定的信用等级自本报告出具之日起生效，在债券存续期内有效；在有效

期内，该信用等级有可能根据中债资信跟踪评级的结论发生变化。 

（九）本报告版权归中债资信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

布、复制、转载、修改、传播、出售或将本报告任何内容存储在数据库或检索系统中。 

（十）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本报告均视为已经充分阅读、理解并同意本声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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